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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自２００６年9月1日正式施行以来，已有3年多了。义务教育法将多年来良好的教育教学理念、教育管理经验和关于学生、教师、学校的权利、义务、责任，以及对各级政府及教育主管机关在义务教育方面的责任与义务等法律化，对加速普及义务教育，促进各地小学和初中的规范化和标准化起了积极作用。但是，按照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以人为本的要求来衡量，“义务教育法”中的某些规定和提法急需修改。我原拟以《义务教育法中的某些规定和提法急需修改》专题表达我的看法。鉴于整个中小学基础教育是个难于分割的整体，故将命题改为《对基础教育若干问题的看法与意见》，仍以研讨义务教育阶段中的问题为重点。由于在有的网上发帖，要限制在3千字以内，本文将分数次分若干专题在网上发表。今先发帖4篇，近日将另发帖数篇。衷心恭请相关领导、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在校的学生和其他公众随时批评指正。
笔者才疏学浅，写作水平较差，标点符号也不能准确使用，文章多有冗长、
重复之处，因年已八十有二，无精力在短时间内修改。望网友海涵。
